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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貪工作

2008年廉政公署收到的刑事舉報案件較上年度增加，但立案數字則大幅減少。全年偵

查的多宗刑事案件中，犯罪性質主要涉及公務員涉嫌受賄、公務上之侵占使用、濫用職權

和詐騙等。而對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案的後續及追贓工作仍持續進行，部分賄款亦已追回。

針對2009年立法會選舉監察工作，廉署成立了反賄選研究小組，預防賄選的工作亦已展

開。為落實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廉署展開對私人領域貪污問題的研究，並已向政府提交

私營領域反貪的法律草案。除調查貪污案件，廉署也優化資源配置和加強調查力量，提交

了修訂廉署組織法建議，招聘更多的調查人員，繼續加強人員培訓，擴大和其他執法部門

的交流合作，以及擴充了財產申報接收中心。

4.1舉報和立案數字

2008年廉署收到涉及刑事性質的舉報案件553宗，與2007年的500宗相比，增加

了11%。當中具備條件處理的刑事案件有88宗，加上2007年轉入和2008年重開的案

卷，2008年共須處理刑事案卷197宗。

2008年廉署刑事立案31宗，加上2007年轉入的79宗和重開案卷1宗，共須處理立案

案件111宗。此外，廉署接獲協查案件12宗，加上2007年轉入的19宗和重開案卷2宗，共

須處理協查案33宗。

圖表十二  2007年及2008年反貪局收案統計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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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結案及送檢察院案件摘要

2008年刑事案卷結案46宗，包括移送檢察院案件10宗，調查終結案件34宗，經重

新調查後再歸檔的2宗。與2007年相比，刑事案卷結案增加35%，移送案件下降9%，調

查終結案件則增加70%。

圖表十三  2007年及2008年反貪局結案統計比較表

以下摘要介紹移送檢察院案件的案情：

2008年廉署破獲3宗獄警受賄案件。

2008年1月，一名姓蘇現役獄警，懷疑受賄協助監獄囚犯將手提電話非法帶入監獄。1

月16日黃昏，蘇某自澳門兩處地方提取3個簇新手提電話及配件準備一併帶入監獄時，被

廉署調查人員截獲。經調查，每個手提電話帶工費為澳門幣7,000元至8,000元。調查中有

人承認要求他人運帶手提電話，懷疑有人賭外圍波欠下賭債，故鋌而走險。監獄當局配合

廉署的調查，即時進行搜倉行動，檢獲7個相信與本案有關的手提電話和一批配件。姓蘇

獄警涉嫌受賄，另一名在囚姓李犯人則涉嫌行賄，1月17日該案已移送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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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再破獲一宗涉及人數眾多

的獄警受賄案。該案共有19名人士涉案，其

中包括3名現役獄警及一名保安司公務員涉

嫌受賄作不法行為，8名囚犯以及7名其他人

士涉嫌行賄。廉政公署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調

查，發現這個犯罪集團，案中涉及的多名獄

警涉嫌收受賄賂，非法將現金、手提電話、

酒及下載於手機內的色情影片等違禁品帶進

監倉供囚犯使用。廉署的調查，得到澳門監

獄協助，澳門監獄根據廉政公署提供的資料

在監倉內搜獲多部手提電話、電話卡、配件

和違禁物品。案件於2009年2月19日判決，

其中3名獄警被判刑2至3年，不得緩刑，其餘6名行賄者被判1年徒刑，均不得緩刑。

2008年8月，一名任職監獄的陳姓公職人員，涉嫌利用職權和工作便利，將電話卡

和月餅卡等違禁物品帶入監獄。2008年8月20日，當陳某自一名中間人手上接過相關物

品和澳門幣6,800元懷疑賄款時，被廉政公署人員當場拘捕。涉案者涉嫌受賄和脅迫，案

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2008年4月至6月，廉署移送了4宗與歐文龍案有關的案件。

在獄警身上及監獄內搜獲的違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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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的3名商人姓吳、姓鄧和姓魏涉嫌行賄歐文龍案。據

調查顯示，“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多次以現金方式將賄款直接交予歐文龍，作為取

得“澳門運動場擴建及改善建造承包工程 ”及“運動場擴建工程第二期　﹣曲棍球場所

涉及的部分”等工程之報酬。歐文龍更曾涉嫌命令工務局更改分數，最終使“權暉 ”成

功取得有關工程。

第二宗是“迅興建築有限公司”姓陳等4人行賄歐文龍案。經調查揭發，歐文龍不當

運用職權向工務局作出指示，以協助陳某取得多項政府工程，批准建築方案、發出工程准

照及批准地基工程延長施工時間，加快處理及放寬樓宇高度或地積比率。陳某多次透過其

本人及其親屬之香港銀行帳戶，將賄款轉存至歐文龍涉嫌操控的帳戶內。

第三宗是源於歐文龍受賄案的分拆案件，經廉署分析後另立新案調查，發現歐文龍、

林偉、陳明瑛等人涉嫌受賄罪、行賄罪、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罪及詐騙等罪。



28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年 報 2 0 0 8

第四宗也是歐文龍受賄案分拆獨立調查的案件，主要涉及歐文龍收受林偉賄賂，而引

發的受賄作不法行為罪、詐騙罪、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等罪。

其他案件：

2008年1月，偵破港務局一名主管涉嫌公務上之侵占使用案。廉政公署根據市民投訴

發現，港務局轄下汽車維修中心的一名主管於2005年至2007年期間，懷疑多次擅自將汽

車維修中心的多具專業汽車維修工具及驗車設備借予一相熟的私人車行使用。該名主管人

員及車行東主涉嫌觸犯公務上之侵占使用罪，案件已移送檢察院處理。

2008年4月17日，偵破一宗保險詐騙案。本案源於數年前一宗保險詐騙案。廉署接

獲舉報，懷疑某交通警員與他人合謀製造虛假交通意外報告，以騙取保險金。經調查發

現伍某、廖某、黃某、蕭某等4人以虛假交通意外詐騙保險。

2008年4月23日，偵破一宗公務員詐騙及偽造文件案。經廉署調查揭發一對分別任

職行政暨公職局姓甘和勞工事務局姓卓的夫婦，涉嫌以偽造的租單詐騙房屋津貼，其中

一人的詐騙行為長達10年之久。

2008年9月25日，偵破一宗公務員詐騙案。經廉署調查發現，一名任職初級法院的

司法文員，懷疑多次違反公職人員禁止進入博彩娛樂場所規定，過去4年間，超過500日

進入博彩娛樂場所，其中近50日是上班期間缺勤進入。此外，在過去兩年，涉案者因病

缺勤約100日，其中74日病假懷疑存在虛假情況，涉嫌違法進入博彩娛樂場所，有關病

假折算薪金相當於約澳門幣6萬元。

2008年12月5日，揭發一宗公職人員涉嫌串同親屬在公務採購程序中濫用職權、詐

騙、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公務上之侵占、偽造文件，以及行賄受賄的案件。經廉

署調查發現，澳門某自治機構負責人涉嫌自2004年起利用職權，將該機構絕大部份的工程

及採購項目直接判給多家由其一名親屬開設或操控的公司，以及在書面詢價的程序中，指

定向由其親屬開設或操控的公司詢價，所有報價均受到操控，部分批給價較實際執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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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二判高逾百分之四十，該名親屬又涉嫌偽造其他公司的印章及文件進行圍標，有關

工程及採購項目的總金額約為600萬澳門元。此外，該負責人又涉嫌將該自治機構購置的物

品及設備據為己有。調查還發現，該負責人乃另一私人機構營運的最終受益人，涉嫌透過

該名親屬向該私人機構購買服務的方式獲取了2萬多澳門元的利益。

4.3法院判決

2008年由廉署偵辦經法院判決的案件共9宗，涉及被告共23人，當中20名被告被判

罪名成立，入罪率達87%。其中歐文龍被終審法院重判27年徒刑，歐文龍妻子陳明瑛被

判23年徒刑，歐文龍弟弟歐文富、弟婦歐陳華彩、父親歐榮光以及一眾行賄商人都作了

有罪判決。

2008年經法院審理及判決的卷宗詳情如下：

1. 判決日期： 2008/01/30

案情摘要：新明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中鐵(澳門)工程有限公司、香港“佳多智有限公

司 ”等多次以巨額賄款行賄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作為歐文龍協

助該等公司取得多項澳門公共工程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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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日期： 2008/02/14

案情摘要： 澳門汽車會的負責人及政府公務員等，在協辦澳門格蘭披治汽車大賽過程

中，涉嫌詐騙澳門政府以獲取利益。

3. 判決日期：2008/05/29

案情摘要：民政總署職員涉嫌虛報婚姻狀況及偽造租單，騙取家庭津貼及房屋津貼。

4. 判決日期：2008/06/04

案情摘要：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多次收取巨額賄款，協助何明輝、陳東生及殷飛歷

（Frederico Marques Nolasco da Silva）等商人取得多項政府公共工程。歐

文龍更操縱多名親屬，以清洗黑錢的方式協助其處理賄款。本案主要審理除

歐文龍以外的其他涉案嫌犯，包括其配偶，父親及弟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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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決日期：2008/06/06

案情摘要：兩名財政局職員偽造上班記錄，要求他人為自己打卡，乘機缺勤。 

6.判決日期：2008/07/09

案情摘要：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多次收取巨額賄款，以協助鄧儉民等商人取得多項

澳門政府公共工程。歐文龍更操縱多名親屬，以清洗黑錢的方式協助其處

理所得賄款。本案主要審理除歐文龍以外的其他涉案嫌犯，包括其父親、

弟弟及弟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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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判決日期：2008/10/09

案情摘要：民政總署職員偽造租單及虛報居住資料，以騙取房屋津貼，更訛稱其配偶無

業，向在職部門遞交虛假聲明以收取家庭津貼。

8.判決日期：2008/12/04

案情摘要：獄警多次收受囚犯賄款，經第三者協助下携帶手提電話、充電器配件等監獄

違禁品進入監獄，再交予有關囚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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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判決日期：2008/12/16

案情摘要：一名已退休的公務員訛稱可為他人辦理非本地勞工身份卡，藉此騙取金錢，

更非法僱用家庭傭工。

4.4追繳歐文龍案不法資產及國際刑警通緝令

歐文龍案件判決後，澳門廉政公署展開了追繳贓款的工作。在澳門，法院判決歐文龍

受賄財產充公處理，並判罰澳門幣24萬元的罰金。在香港，通過澳門廉署的努力，香港高

等法院裁定將歐文龍在香港的不法資產歸還澳門特區政府，涉及資產總款項達港幣2億3千

多萬元。雖然其他涉及海外不法資產的追繳仍有重重的法律和司法協助困難，但廉政公署

將繼續全力追繳歐案的不法資產。

2008年1月及2009年1月，澳門廉政公署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全球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通緝涉及歐文龍案件的在逃嫌犯歸案。有關在逃人士合共6人，包括歐文龍妻子

陳明瑛、商人何明輝、林偉、陳連因及其妻林敏儀，以及澳門居民李良志。是次為廉署首

次透過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簡稱“國際刑警支局”）向國際刑警組織

作出請求追緝廉署案件中的在逃人士。

有關通緝人士載於國際刑警組織網頁：http://www.interpo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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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培訓交流工作

4.5.1增聘調查員

2008年7月，廉政公署開始招聘新一批調查人員，從1,600多名報考人士中，經過多

重考核篩選，招聘了12名調查員。隨後，廉署開展第七期（2008）調查員培訓班的培訓

工作。培訓科目超過90個，課程圍繞調查工作，分理論、實踐、參觀和訪問四部分。課程

導師不僅有廉署的領導、資深調查員和澳門高校的教授專家，還包括法院、檢察院、司法

警察局、治安警察局、澳門監獄、博彩監察協調局及海關等部門的領導或主管、博彩業及

傳媒資深工作者。

4.5.2內地和香港的交流培訓

粵港澳三地反貪執法機關每年定期舉行着重實務操作的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以檢討

過去一年的協查工作。2008年11月27日至29日“第四屆粵港澳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

於廣東省肇慶市舉行。

2008年10月至11月期間，廉署派員分別前往國家行政學院及廣東行政學院參加國

情培訓課程。課程內容主要圍繞國內現今的經濟、外交、行政體制及廉政建設的政策及

發展。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為廉署舉辦了第九期的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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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港澳廉署的人員交流培訓較頻繁，其中主要的培訓有：澳門廉政公署第六期

（2007）綜合培訓班17名學員、香港廉署調查主任入職課程、分析軟件應用培訓課程、

香港廉署2008年的入職課程等。

4.5.3其他交流和培訓

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二屆研討會2008年5月14日至23日在重慶市舉行，廉署應邀派

出兩名調查主任參加了會議。

2008年6月，廉署應邀派員參加由世界銀行、聯合國毒品及犯罪問題辦事處和美國

律師協會在馬來西亞反貪學院舉辦的“資產追回工作坊”（Asset Tracing & Recovery 

Workshop）。參加者分別來自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孟加拉及

澳門8個國家及地區。2008年7月，廉署人員亦與日本警察廳刑事局組織犯罪對策部香港

連絡官進行交流。

除業務交流外，澳門廉政公署亦於2008年1月主辦了第三屆“粵港澳反貪執法人員

運動會”，增進彼此友誼。澳門廉政公署在這屆比賽中累計項目總得分最高，奪得總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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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考察香港及台灣選舉

為了加深對不同地區預防及打擊賄選的認識和學習相關經驗，2008年3月，廉署分別

派出代表團觀摩了2008年的台灣領導人選舉和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情況。

4.6財產申報工作

財產申報相關法例規定，公務員每5年須對其財產申報作出更新。2008年9月至2009

年2月，適逢公務員第2次5年更新財產申報，更新涉及近8,000名公務員。為方便申報者，

自2008年10月起，廉政公署實行了預約上門收表制度，分別派專人向預約的21個政府部

門機關的40個工作地點，上門收取財產申報表。截至2008年12月31日，廉署人員已前往

13個政府部門的30個地點上門收表，總共收取了3,208份申報表。第2次5年財產申報更

新工作，預計於2009年2月底初步完成，2009年將進行後期資料整理工作。

為了提供良好舒適的申報

環境，節省遞交申報表的輪候

時間，廉政公署2008年11月3

日將設於皇朝廣場14樓的財產

申報接收中心正式遷往同一樓

宇的18樓。新財產申報接收中

心擴大了輪候空間、提供雜誌

及宣傳片欣賞，亦增添輪候號

碼紙的設備，同時將收表室增加至3間，可於同一時間內接待更多的申報者，大大減省了

申報者的輪候時間，提高了接收申報表的效率。

為了讓新入職公務員了解財產申報法規以及填寫申報表須注意的事項，廉政公署向有

需要部門提供講解活動。2008年財產申報組應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的要求，到該校為200多

名新入職的高校學員舉行了一場財產申報講解會。


